
臺北市個人、團體及機構實驗教育 

學生確診個案通報標準作業流程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0 年 5 月 21 日訂定 

 

 

 

 

 

 

 

 

 

 

 

 

 

 

 

 

 

 

 

 

 

 

 

 

 

 

 

 

注意事項： 

一、學生確診疫情相關資訊應由衛生局統一公布說明，團體機構辦學者請勿自行公告。 

二、學生家長及團體機構辦學者於學生確診後，應協助說明疫案足跡調查等所需資訊，

並協助相關政府單位之防疫需求。 

三、倘學生家長及團體機構辦學者針對確診個案通報流程或其他防疫事項有疑問，皆可

撥打本市實驗教育創新發展中心專線（電話：2562-6552 轉 13、14）與相關人員聯

繫確認細節，俾利本局防疫措施之統一性。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家長接獲 

衛生局通報確診 

通報實驗教育中心或設籍學校說明學生確診

個案基礎資訊，接獲者應通知另一方知曉 

團體、機構實驗教育 個人實驗教育 

（學生家長逕行通報） 

學生家長通報 

通報團體機構辦學者 

有學籍者 無學籍者 

通報實驗教育中心說明 

學生確診個案基礎資訊 

有學籍者 無學籍者 

設籍學校協助

完成校安通報 

實驗中心協助

完成校安通報 

團體機構聯繫

設籍學校協助

完成校安通報 

實驗中心協助

完成校安通報 

通報

局端 


